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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三、觀音高級中學 101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訂定。 

貳、規則內容： 

一、學生在學期間，因事或病不能到校上課或出席各種學校集會，均應依照本規則規定辦理請

假手續。 

二、請假條件與證明文件：請假不論假別，均須提供法定代理人證明，並依下列所示檢具各項

證明。 

（一）事假： 

1. 超過一天者，應檢具法定代理人證明。 

2. 事前完成核准方為有效，若非緊急特殊事故，事後請假不予受理。 

3. 緊急特殊事故須當日立即由法定代理人口頭或通訊請假並獲導師同意，並於返校

後檢具有關證明。  

4. 事假每學期以 5 日為限（特殊事由、家庭重大變故、或經個案會議同意者除

外）。 

（二）病假：依天數須檢具下列證明。 

1. 連續二日以上須檢具公、私立醫院診所診斷證明或其他就醫證明。 

2. 連續五日以上病假須檢具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等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外，亦

需符合診斷證明註明之建議休養天數。 

（三）喪假： 

1. 限三等親內之親屬死亡者，須提供訃聞證明，超出三等親則屬事假。 

2. 依民法親屬篇所定之親等，因一親等死亡者，給喪假 15 天；二親等死亡者給喪

假 10 天； 三親等死亡者給喪假 5 天；三親等以外之喪假需檢附具體事證；喪

假得分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上述喪假視現況依實際需求核

假。 

（四）公假：被派遣差、代表學校或班參加活動、服務等為公共服務事項，須檢具參加活 

動證明文件或負責老師之書面證明，於事前讓任課老師與導師知悉，若有異動可

能，須於活動結束修正公假名單或公假時間後再送登錄。特殊狀況學生經輔導教師

評估須定期就醫者，得於就診後持醫師簽章證明文件由輔導教師出具公假單。 

（五）生理假：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１日，由家長來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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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出示證明。 

（六）身心調適假：高中部學生有心理不適或困擾、需調整心情、平衡身心狀況者，每學

期得請身心調適假 3日，每次以半日或 1日為單位，無須出示證明、僅須提供法定

代理人同意之證明，請假應於到校時間前，由法定代理人口頭或通訊通知導師，定

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不適用身心調適假。 

（七）產假：須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證明書辦理，不計入請假紀錄： 

1. 分娩前得請產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但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2. 分娩後得請產假 42 日，因特別需要得於預產期前 2 週內申請，但合計日數不

得超過 42 日。 

3. 懷孕 5 個月以上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42 日；懷孕 3 個月以上未滿 5 個月流產

者得請流產假 21 日；懷孕未滿 3 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14 日。 

4. 產假及流產假須 1 次請畢。 

（八）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 3 日，得分次申請。但須於配偶分娩日前後 3 

日內請畢。 

（九）育嬰假：學生撫育三足歲以下幼兒，須醫療照顧、預防接種及無親屬托育等必要事

務。請假時須持有該子女之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影本之證明文件；如須醫療照顧、

預防接種請檢具親生嬰兒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相關收據或證明書。 

三、國中部定期評量期間特別規定： 

（一）事假：需於考前一天上課日放學前(輔導課不列計)完成請假手續核准、並親自通知

教務處國中註冊組。 

（二）病假： 

1. 須檢具公、私立醫院診所診斷證明或就醫證明。 

2. 若為連續三日以上病假，則須檢具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等級以上私立醫院）診

斷證明，診斷日與請假日須相符（或建議休養天數有涵蓋請假日）。 

（三）緊急特殊事故： 

1. 請假當日有口頭或通訊請假並獲導師同意。 

2. 導師獲悉後立即通知教務處試務組。 

（四）除按前款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外，由學生持請假卡向國中註冊組辦理登記，以便事後

補考，否則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請假補考分數依本校「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辦

理。 

四、高中部定期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特別規定：不適用事假、生理假及身心調適假，前述假別

均不得申請補考，其它依「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定期評量及學期補考請假、補

考申請及成績計算要點」辦理。 

五、重大活動請假：學校重大活動（返校日、開學日、校慶運動會、結業式、園遊會、畢業典

禮）需請假者，應填寫「重大活動請假申請表」作為請假證明附件（檢附於線上請假系統

或紙本請假卡），否則不予准假。請假需事先提出相關證明，連同申請表，經學務主任核准

完成。若為緊急事故或臨時身體不適，則需家長當日電話請假，並於返校後 3日內完成前

述請假流程。 

六、升學考試之公假：高中三年級學生因升學之需要，必須離校辦理或參加相關考試或報到活

動時，為不損及學生全勤紀錄，可准予「公假」前往參加考試活動（安全自行負責）。 

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學生申請公假時，請備妥家長同意書及報考通知單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妥

請假卡於事前辦理公假申請。 

（二）請假時間依報到地點及報考時間核實給假，以考試及辦理報到當天給假為原則。 

（三）可辦理之相關考試包含：「大學推薦甄選複試」、「大學申請入學複試」、「軍事院校體

檢與推甄複試」、「四技申請入學複試」、「特殊選才」、「技能檢定」及「大專院校之

獨立招生」等。國中部則為各高中報到手續。 

七、全勤獎勵： 

（一）全勤標準：未請假（公假、喪假不計入）、不曠課。 

（二）三學年皆全勤者，有資格於畢業時領取「勤學向上獎」，以茲鼓勵。 

八、請假代理：學生因特別事故或重病，無法到校上課，在短時間內無法親自辦理請假手續，

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出具書面報告，先行向學務處辦理請假手續。 

九、請假流程： 

（一）請假卡資料填寫完整清楚。 

（二）檢具法定代理人證明（詳述人、事、時、地、為何、簽名加蓋法定代理人私章）。 

（三）檢具第二點規定之證明文件。 

（四）導師簽章後送交生活輔導組(國中部生教組)確認或核准，請假連續三日以上者依第

八點規定核准辦理。 

（五）送交學務處幹事請假資料登錄。 

完成前述請假流程，始為有效。 

十、證明文件： 

（一）隱私保護：紙本證明文件若具個人隱私，辦理方式擇一如下： 

1. 親洽或委託辦理：由本人或代理人實際往訪。 

2. 密件方式辦理。密封交遞。 

（二）延遲取得： 

1. 期限內敘明原因：延若請假時無法取得證明文件，為免逾時，須先持法定代理人

證明辦理（內容敘明延遲原因）。 

2. 親洽說明：本人至生輔組(國中部生教組)說明，經生輔組(國中部生教組)同意

後，登記可取得證明文件之日期（以不超過一週為原則），未登記而逾時者，以

逾時請假論。 

3. 補齊程序：取得證明後須立即補完後續流程，逾登記日期未辦理者，以逾時請假

論。 

4. 逾時請假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三）辦理請假於檢具證明文件、送交家長批准簽章等程序，如有偽造隱瞞情況，經查明

屬實，當事學生除缺席以曠課論外，並以偽造文書，欺騙師長予以記過以上處分。 

十一、 核准級別與請假期限： 

（一）核准級別：請假在一日以內由導師核准；超過一日由生活輔導組長(國中部生教組)

核准；連續三日以上由學務主任核准；連續七日以上由校長核准。 

（二）請假期限： 

1. 非屬緊急特殊事故者，須事前辦理完成（以導師簽章核准作為認定）。 

2. 屬緊急特殊事故者（請假當日有獲導師同意—以導師簽章核准作為認定），須於

返校後三日內辦理完成。 

3. 不論假別，請假卡均須於返校後第三日放學前（16:00前，輔導課為非正式課程



已屬放學時間）送交生活輔導組(國中部生教組)，逾時未交者屬逾時請假。 

4. 請假卡因資料填寫不完整或證明文件未備妥而退件，須於知悉退件後一週內補

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視為逾時請假。 

5. 逾時請假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十二、 逾時請假之懲處及期限： 

（一）逾時請假持有證明者，超過期限每次記予警告乙次以之處分；超過一週每次記予警

告兩次以之處分，超過兩週以上每次記予小過乙次處分。 

（二）前述懲處可視學生違規態度處以書寫反省單或實施勞動服務代之。 

（三）因應期末需結算缺課節數並判定是否以零分計算缺課之科目成績，逾時請假期限訂

為當學期結束前 7 日（以結業式當日往前計算，不含例假日）。 

十三、 續假：請假期滿，必須續假時，其辦理手續同上列規定。 

十四、 缺曠登錄：因請假未到校上課、不克參加學校集會及活動者謂之缺席，未經准假而未

出席上列各項學校規定活動謂之曠課，缺席或曠課均予以登錄。 

十五、 臨時外出辦理流程：除非必要儘可能不要申請外出。 

（一）至學務處或校安中心領取臨時外出單。 

（二）詳細填寫臨時外出三聯單。 

（三）請導師（代導或任課老師）完成家長聯繫後簽章認可（若為病假須先請健康中心認

可）。 

（四）送請生活輔導組(國中部生教組)核准後，第一聯由生輔組(國中部生教組)保管，外

出單第三聯自存請假用。 

（五）第二聯交警衛存查，並刷學生證後離校。 

（六）返校後須持請假卡補辦請假手續。 

十六、 學校聯絡電話：因病或事故無法到校時，請家長於早上九點前以電話先行聯絡導師、

學務處或校安中心。 

（一）國中部導師辦公室聯絡電話：4981464 轉 318至 323。 

（二）高中部導師辦公室聯絡電話：4981464 轉 325 至 330、228至 229。 

（三）學務處聯絡電話：4981464 轉 310 至 317。 

（四）健康中心聯絡電話：4981464 轉 316。 

（五）校安中心聯絡電話：4981464 轉 350-352。 

十七、 適用範圍：例假日或寒暑假期間，按規定必須返校之日期，因故不能到校者，仍適用

本項規定。 

十八、 請假手續辦理流程： 

類別  狀 況 說明 應具備之證明 

事 假 一般事故 事前完成核准，事後補假不予受理。  超過一天者或緊急特

殊事故，除家長證明

外，檢附具有關客觀

證明尤佳。 

緊急突發事故 1.法定代理人須立即打電話以口頭或其他通訊

方式向導師報備並獲同意，未依前述規定報備

者一概不准。 

2.返校後三天內完成補假手續﹙不含假日﹚。 



到校後因事需

外出離校者 

1.上課中須先向任課老師或導師報告。 

2.學務處或校安中心領取填寫臨時外出單，核

准後刷學生證離校﹙未事先請准臨時外出者，

以不假外出論，依校規議處﹚。  

3.返校後三天內完成補假手續﹙不含假日﹚。 

須由家長到校或來電

並檢具有關之證明。 

  

  

病 假 因病未到班上

課者。 

1.請法定代理人於當天上午九時以前，打電話

向導師與學務處或校安中心報備，須於返校後

三天內完成補假手續﹙不含假日﹚。  

2.未按規定應報備者一概不准。 

二日以上者均須檢附

診斷證明或就醫證

明。  

五日以上者須檢附公

立醫院或地區醫院以

上等級之私立醫院之

診斷證明 

在健康中心休息者，

附健康中心之證明。 

  

來校後因病不

能上課需就醫

者 

1.上課中須先向任課老師或導師報告。 

2.學務處或校安中心領取填寫臨時外出單 

3.至本校健康中心診察，護理師核准外出單。 

4.導師、學務處或校安中心核准外出單，核准

後刷學生證離校。﹙未事先請准臨時外出者，

以不假外出論，依校規議處﹚。 

5.經由學校師長或家長護送，緊急就醫者，可

免除前項手續。  

6. 返校後三天內完成補假手續﹙不含假日﹚。 

除公假外，假卡均需於返校第三日放學前，送交生活輔導組，逾時未交者屬逾時請假。 

1. 三日內之認定：請假期限不含假日。例：週四請假、週五返校，假卡送交時間為週二放學前。 

2. 放學前之認定：輔導課非正式課程，全日課以第 7節下課鐘響為放學時間，故假卡須於 16:00

前送交。 

公 假 參加校內公共

服務事項 

1.得由承辦老師填寫公假單，並由依公假單上

需求由承辦老師、導師、任課老師及學務主任

核章後始得辦理公假。  

2.若為全班性活動所需公差則經導師同意、任

課老師知悉後得免此項程序。  

3.參加校內公共服務未完成公假單者，以曠課

論。  

4.團體項目由承辦單位統一出具公文及公假

單。 

活動公文簽函或承辦

老師公假單簽名  

參加校外比賽

或校外公共服

務項目 

私人賽事由學生依請假規範辦理。  

十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